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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沪财企〔2024〕10 号

关于转发《财政部关于做好 2024 年国有企业
经济效益月报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主管部门、控股（集团）公司，各区财政局：

现将财政部《财政部关于做好 2024 年国有企业经济效益

月报工作的通知》（财资〔2023〕140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结

合以下要求一并按照执行。

一、填报范围

（一）2024 年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月报（以下简称月报）

主要适用于具有法人资格、独立核算、并能够编制完整会计

报表的各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（以下简称国有企业），不含

一级金融企业。

（二）新增企业要及时纳入编报范围，因破产、关闭、

重组、财务关系变更等重大事项导致变动时，报送单位应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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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向所属区财政局说明情况并提供相关材料，同时填写并提

交《单位用户变更表》。

二、报表构成

月报报表主要包括报表封面、企业财务月报、中央企业

债务风险监测表（中央企业填报）、生产经营重点指标表、主

要财务指标表、比率分析表、附件信息表。

三、编报要求

（一）为全面反映国有企业经济运行动态，提高月报与

决算的数据一致性，国有企业应严格依据编制说明中的有关

要求，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和执行企业财务、会计制度的

事业单位全面纳入月报系统和报送范围，按照产权隶属关系

报送汇总数据和各级次企业分户数据，做到应报尽报，将月

报报送至区财政部门。国有企业应按本通知要求填报月报的

各项指标，确保数据的真实、合法和完整。月报封面信息应

与决算报表封面信息保持一致。在报送月报数据的同时，应

附企业经济运行分析报告。

（二）各区财政局要进一步提高月报报送的速度和质量，

组织出资人单位和国有一级企业，按产权关系从一级企业层

面逐级向下梳理，形成国有企业产权树形结构，认真做好编

报企业的报表收集、审核、汇总工作。编报户数应保持相对

稳定，除破产、关闭、歇业等特殊原因外，企业户数不应随

意减少，如有变化，应逐户说明，便于口径衔接可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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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上报时间

（一）国有企业应根据区财政部门和控股集团公司规定

的时间上报 2024 年全年各月的月报。各区财政局应将企业月

报的汇总数据、分户数据及数据核实说明，于次月 9日前（如

遇节假日另行通知），报送市财政局企业处。

（二）各区财政局要加强企业动态信息的监测，及时上

报企业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和新对策。于次月 9

日前，将本地区的经济运行分析通过市财政局邮件系统报送

市财政局企业处。

五、其它事项

（一）2024 年，本市国有企业月报采用网络报送的方式，

各编报单位应登录“上海财政”（www.czj.sh.gov.cn）网站，

点击首页“综合服务”，选择“热点业务”栏目中的“企业经

济效益月报”，点击链接（http://www.czj.sh.gov.cn/jqreport/）

后进行数据录入、审核和上报。也可直接登录“上海市财政

局统一报表系统”（http://www.czj.sh.gov.cn/jqreport/），输入用

户名和密码后，进行数据录入、审核和上报。

（二）请各编报单位高度重视国有企业月报工作，安排

专人负责，及时做好国有企业月报的编制、上报工作。

（三）严格遵守保密要求。按照“谁产生信息、谁确定

密级”的原则，由填报单位确定信息密级。对确定为涉密或

敏感的财务信息，其收发、传递、复制、保存等应符合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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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密要求。凡认定为涉密的信息，应通过统一报表离线客户

端报送。严禁通过互联网和未采取保密安全措施的载体传递

涉密信息。各单位登录系统进行数据填报，或有填报人员调

整，都需要定时进行登录密码修改。

特此通知。

联系电话：54679568*13045，63188391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2024 年 2月 23日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上海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4年 2月 23日印发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